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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83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此次年金改革尚未盡其功，如未進一步改革，基金仍將

於不太久之未來面臨入不敷出，甚至基金用罄窘境。不論黨
派，在朝在野切應共同努力，儘早規劃妥適因應，絕不可聽
令已退休人員老年經濟生活無依，尤應確保繳費較多之現職

人員之退休權益。謹誠摯呼籲如上。

年改紛紛擾擾，形式上是政府之作為，表面上是受規範

對象（尤其是已退休且不服調降之軍公教人員）與主管機關
間的爭訟，但因為政府是全體國民之集合體，故其實質關係
人為軍公教人員（尤其是不服者）與其他納稅人。1此一紛擾

既不是源於個別退休軍公教人員的錯，更不是軍公教人員以
外納稅人群體的錯，而是軍公教退休制度之設計暨就已發現
之政府財務難以持續擔負維持恩給制、更改為共同提撥制後

各種年金財務相關因素之變化所衍生之基金長期不足問題
累積所造成（詳如下述）。故各方實無相互指摘之理，即相互
理解、體諒，誠意溝通、說理才應是較佳化解之道。

本席雖非已退休或將退休之軍公教人員，仍不難體會被

調降退休所得者之痛，而心有戚戚。惟爭議既存，雖感無奈，
且此一爭議之解決，既有少數立法委員之聲請解釋，其聲請
形式上亦合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之聲請要件，大

法官秉持公正之心透過解釋，一錘定音，係為所應為，且責
無旁貸，自應盡力而為，並儘速作成解釋！

司法是全民的司法，政府不是營利事業，更不能是商業

1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政府是法人即法律擬制的人，如揭開政府的面紗，政府

不過是眾人尤其納稅人的集合體。因此，退休金是退休公職人員所應得的，政府

欠退休公職人員，並據此指摘政府不誠信的說法，等同是在間接說納稅人欠退休

公職人員。然則納稅人有辜嗎？退休金規定是不是退休公職人員直接或間接參與

形成的？公職人員決定要給自己退休金，後代納稅人就必須要照單全收嗎？公職

人員明知所繳費用不足以支應自己的退休金，可以決定中間的差額，由後代納稅

人負擔嗎？這些問題是不是值得省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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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2所有軍公教人員之退休給付均涉及政府預算，除
了極小比例為自提及基金穩健操作前提下之有限收益外，均

仰賴於預算。預算取之於稅收，而稅收來自人民，預算的動
用受有層層限制，需適當合理分配；且預算分配關係納稅人
權益，其利益並應為全民共享，始符平等原則意旨。3因此，

大法官在處理年改解釋案時，除了應關注軍公教人員之權益
外，心中不能沒有其他納稅人，故而不可偏厚軍公教人員，
而不關注軍公教人員以外之群體。又軍公教群體包括已退休

者及現職者，大法官亦應同等關注，尤應注意已退休者與現
職者間、任職時間不同者間、職務差異者間之公平。本席係
本於以上認知處理年改解釋案，合先敘明。

謹將本席就本件解釋中大部分贊同及小部分不贊同之

考量及理由說明、補充如下，就教各方。若能有助於相互諒
解，化解至少淡化歧見，則係所企盼：

一、法在實踐公平正義！憲法是最高階法，憲法解釋也
必須符合公平正義，適用任何憲法理論之結果都不能背離公
平正義！就本件爭議本席認有數個應考量之前提問題。

二、本席考量的第一個問題是：年金改革是迫切的、必

要的嗎？

基於下列理由（其依據大部分均可見於本件解釋之理由

或其附註或附件，以下就該部分不另加註說明，請參考本件
解釋之全文內容），本席認為年金改革是必要的、迫切的：

（一）年金改革之議，並非始於 105年民主進步黨執政
期間。

2 有人說退撫基金績效不良，因為保險公司可以賺很多錢，基金收益率應該可以

大大提高。惟保險公司最大的獲利來源是投資不動產，退撫基金適宜投資不動產

嗎？值得再思考。
3 此涉及預算合理分配。有人說政府沒有破產，政府只要少做點凱子外交、少買

武器……，就可以不調降退休人員退休金。然則若政府破產，則不是調降退休金，
而是根本沒有退休金可領。而且國庫與退撫基金應作區隔，政府預算自有其監督

機制，不做外交、不買武器……所節省的錢就必然應作填補退撫基金資金缺口之
用嗎？這恐怕也是尚待討論的另一問題。即不應是若 A（不買武器等）則 B（就
可不調降退休金）式的簡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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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0年代初期即已有將原自 32 年起實施之全由政
府逐年編列預算負擔軍公教人員退撫給與之恩給制（退撫舊

制），改採共同提撥制之擬議，但直至約 20 年後（即 84 年
間）才開始實施共同提撥制（退撫新制）。改革何其緩慢，其
困難不難想像！因此而累積存在之待決財務問題，必然非

小。

（三）70年代、80年代初，係因退撫舊制（為恩給制，
本院釋字第 717號解釋參照）所導致之現職人員加薪困難而
迫切必須改採為由政府及軍公教人員共同提撥成立年金基

金之退撫新制（共同提撥制）。4退撫新制推行當時，為減少
阻力所採取之不足額提撥費率（實際提撥費率與適足提撥費
率有數倍落差）、增加給與舊制年資補償金（例如年資 30年
者，其舊制年資 1年以上至 15年者最高，一律按本俸之 135%
計，高於純舊制之 90%及純新制之 120%）及提高退休金計
算基準（由原舊制之本俸加 930元提高為本俸兩倍），均已種
下退撫基金勢將入不敷出、破產之惡因。再加上 60年代末，
軍公教人員之起薪待遇已因多次調升而高於一般行業，原為
補貼軍公教人員薪資偏低，無以維持退休生活之優惠存款制

度，原已應相應調整，但其非但未調降利率，且除擴大其適
用範圍如將公保給付亦予納入外，又反於 72 年間由原浮動
利率即定存利率之 1.5倍變更為固定利率 18%，致更雪上加
霜。

（四）84年間改採退撫新制後，又陸續發現：(1) 退休
人員人數鉅增，5繳費人數不增，甚至就軍職人員部分因改採
募兵制而大減；(2) 退休年齡下降，6且(3) 平均餘命延長，退

4 82年 1月 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條修法理由參照。
5 以公務人員為例：由 85年度之 3275人，於 101年度已增為 10527人，於 103
年底領取退撫給與人數為 124104 人，至 106 年底為 148888 人。請見銓敘部，
《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說帖》，頁 1 (2013)；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委託辦理基金第 6次精算勞務採購案精算評估報告書》（下稱第 6次
精算報告），頁 122 (2016)；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辦理基
金第 7 次精算勞務採購案精算評估報告書》（下稱第 7 次精算報告），頁 117
(2019)。
6 由 85年度之 61.14歲，下降至 101年度之 55.74歲，請見註 2之銓敘部說帖，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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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員之退撫給與又隨現職人員之調薪而同步調升等，致除
政府之退撫舊制年資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負擔一再加重外，

退休金給付金額也節節高升，致各基金財務狀況均持續惡
化，均將入不敷出，甚至迫近財務懸崖。

（五）綜上，在退撫新制實施 20 多年後，在退撫新制
下，由各基金支付之退撫基金即將無以為繼，年金改革迫在

眉睫！

（六）在本次年金改革前，面對軍公教年金制度的嚴竣

挑戰，政府曾歷經 3次改革：(1) 95年推出「公務人員退休
所得合理化方案」，試圖調降 18%，但未成功。(2) 100年再
進行兩次所得替代率微調（99方案、100方案），仍未根本地
改良軍公教年金制度缺失。(3) 於是，101年 10月起再推動
年金制度改革，針對財務具迫切危機的勞工保險及軍公教退
撫制度提出改革方案，並自 102年 4月起推動公務人員所得
合理化方案修法，惟未能於立法院該屆任期內完成修法。

本次改革主要內容包括：(1) 優先讓 18%優惠存款儘速
走入歷史。(2) 調降所得替代率。(3) 延長平均薪資採計時間。
(4) 延後請領年齡。(5) 逐步調高保費或提撥費率。(6) 政府
挹注財源。(7) 改善基金投資報酬率。(8) 跨職域任職年資可
攜帶。(9)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年資採計。(10) 特殊對象處理。

亦即，退撫新制下之年金改革擬議係跨越不同政黨執政
時期之目標相同之政策，非任何一黨之偏見，其等應俱非出
於惡意，而應係出於均認具改革必要性。

（七）退撫新制規定下，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每 3年需
作 1 次退撫基金精算，並提出報告。在 84年到 105年間共
提出 6次精算報告，由李前總統時期經陳前總統、馬前總統
到蔡總統，前後相續，該等精算報告應堪採信。依其所一再

預警之各年金基金財務困境，自難再認年金改革欠缺必要
性。

三、本席考量之第二個問題是：憲法第 18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第 9 項規定所衍生之公職人員退休生活保障、
憲法第 165條規定之教育工作者生活保障，是否可作為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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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員拒絕或反對年金改革之依據？

本席認為憲法並未在公職人員、教育工作者與其他人民
間作層級區分，在憲法第 7條規定下也不能作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因此，所稱公職人員、教育工作者於退休後之生
活保障，其合理保障標準應為一般人民之生活標準，而非以
退休前之等級為標準；亦即較高等級者不當然應因其退休前

薪俸較高、生活因而應較優渥，而其退休給與即應較高。至
於同年資者中等級較高者，其退休給與較高，係因其本俸
（薪）較高、繳費較多之故，即非因等級較高而當然退休給

與較高。又因本次修法已設最低保障金額及最末年保障金額
等雙重保障（而且該二金額均超過退休人員所提撥費用額本
息，甚至加計政府撥繳費用之總額本息），故應已符合上開憲

法保障意旨。

四、本席的第三個問題是：年金改革應該怎麼改？可以

如何開源節流才合乎公平正義？

基於下列理由本席支持適當提高提撥費率，一體適當調
降退休所得，包括優存利息及舊制年資之月補償金之改革：

（一）退撫基金財務不足，不能自己印鈔票，可能途徑
只有開源、節流，或開源加節流。

1、開源：如何開源？全部由政府編列預算？基金通國
庫？那還稱其為基金？還是共同提撥制嗎？不是又回到退

撫舊制之恩給性質了嗎？在恩給性質下，政府適當調降退休
所得原則上係屬立法形成範圍（本院釋字第 717 號解釋參
照）。

又如全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退撫基金不足數，等於由
納稅人負擔，一則對納稅人不公平；二則至 105年度止之退
撫給與潛藏負債已超過 7兆元，但中央政府年度歲出歲入決
算均未逾 2兆，7故以政府預算也未必負擔得起（此並有自 60
年代初期即擬議改為共同提撥制之事實及 81 年退撫新制立
法之理由，可資參考，請參見註 1）。

7 審計部，《中華民國 107年政府審計年報》，頁 10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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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所謂由政府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如何不足
為政府應以預算全額彌補之依據，其理由如本件解釋所述。

而且該規定不具憲法層次位階地位，非憲法所課予國家之義
務，尤其既設立基金，就是為與國庫作區隔；規定由基金支
付，就是要由基金支付退撫給與，而不是由國庫支付，從而

規定政府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不等於應由國庫負擔基金不
足數。此外，預算編列及審查具年度性，故如認依上開規定，
政府有以預算全額彌補不足額之義務，則已使用後世代資

源，增加後世代負擔，該規定與預算編列審查具年度性之本
質是否相符及是否合憲，顯非無疑。

所謂退撫給與係遞延工資之說法應非的論，其理由如本
件解釋所述，尤其遞延工資應有其可確定數，應與在職年資

恆相關，不應因退休餘命長短而不同，此顯然與退撫給與有
本質上差異。此外，若認退撫給與具薪資性質，則政府若得
對現職人員減薪，則更無不得調降退撫給與之理！

開源方法如為調高提撥費率一途，因最適提撥費率約為
40%，則將極大增加現職人員及政府之負擔，顯不適當，且
對現職人員及納稅人均不公平。又本席並認為現職人員充其
量只有自提自取（自己領多少就繳多少）之責任，沒有多付
費用以支付其他退休人員退撫給與之義務。

關於提高退撫基金資產之投資報酬率部分：一則退撫基

金非商業保險，在退撫基金穩健投資之原則下，此一手段難
以期待；二則退撫基金歷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尚高於法定收益
率8（有指摘退撫基金遭借用於股市護盤者，就該指摘主管機

關稱非屬事實，而且若基金年收益不及法定收益者，政府有
補足義務，故該指摘縱屬事實，亦無損於基金資產）。

2、節流：單純節流將使調降比例更大，為此次改革所未
採。

3、開源加節流：單純開源或單純節流均不可行、不公平，
故只剩開源與節流雙管齊下，此並為此次改革所採之手段，

8 參見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6次精算報告》，頁 837；《第 7次精算報告》，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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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尚非不合理。

（二）此次年改之開源手段包括提高提撥費率及將調降
退撫給與之給付所節省之款項全數作為挹注款投入退撫基

金。此部分挹注款金額自 107年至 156年間公務人員部分預
計為 7608億元、教育人員部分預計為 8906億元、軍職人員
部分預計為 3589 億元9（軍職人員基金部分，因其身分特殊

性及募兵政策及考量，政府分五次於 10 年間共另挹注 1000
億元）。除了現職人員需增加最高 50%之提撥費用負擔（最
高費率由原 12%增加 6%為 18%）外，政府也就是納稅人同
比例增加提撥費用負擔，再加上前開挹注款，其金額以百億、
千億計，累積負擔相當大。10

（三）其節流手段則為調降退撫給與，包括已退休人員、
現職人員一體適用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之調降，還有優存利息
調降及舊制年資補償金取消。

1、退休所得替代率調降部分，未違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除年資 15 年之退休所得替代率維持原 30%（每任職 1
年給與 2%基數）外，餘按每增任職 1年減 0.5%方式遞減所
得替代率，任職 40年者最高共減 12.5%，11此部分差異尚屬
有限，而且一體適用，應屬公平；反之，如只適用於現職人
員，則顯不公平。

關於所稱調降已退休人員之退撫給與違反法律不溯既

往原則部分：除了是繼續性關係，僅就新法施行後部分適用，
而不及於施行前部分，無涉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外，另如調降
規定僅適用於現職人員，則得事理之平嗎？是要現職人員增

加提撥費用供已退休人員按未調降前之比例領取退撫給與
嗎？豈合公平正義哉！

2、優存利息之調降及舊制年資補償金之取消，也屬合
理：

9 請見《第 7次精算報告》，頁 II。
10 請見《第 7次精算報告》，頁 233。
11 請見本意見書之附表。



8

此部分調降對部分已退休人員之影響固然非小，但調降
後實質薪俸，以年資 35年為例，其比例仍約為現職人員之 9
成至 7成，相較於一般人民，仍應足堪生活所需。再者，同
年資同等級者之退休金應相近，才合理，然一則已退休人員
均約於新法施行後第 5 年起始低於退撫新制所設之每任職 1
年給與 2%基數之比率，其前仍較施行後即退休者優惠；二則
純舊制者未提撥任何費用，現職人員繳費最多，本於繳得多
領得多之銀行存款或保險常理，現職人員之退休所得替代率

沒有應低於未繳費或繳較少之已退休者之理；三則現職人員
需按退休前 5至 15年平均本俸（薪）計算退撫給與，較已退
休者係按退休時之本俸（薪）計算，暨現職薪資與退休所得

在所得稅率上亦有差異，對現職人員亦屬不利等。再加上，
優存利息給與之合理性於 69 年起即已因公職人員之起薪高
於一般行業平均薪資而動搖，舊制年資補償金給與合理性本

值商榷，均早應檢討修正而拖延未處理，致俱已實施超過 20
年。此次只改革回歸上述同年資同等級者退休金相近原則，
就退休人員，未違公平正義，而且難謂與信賴保護原則或比

例原則明顯牴觸。

又如果已退休者能體諒退撫基金確有鉅額潛藏負債，且
該負債與修正前退撫給與高，背離共同基金制下，退撫給與
與費率繳納間應具對價關係之本質，致退撫基金難以自給自

足、收支平衡（以退休時本俸 50000元、費率 12%、年資 35
年之退休人員為例：退休前月繳 4200元，而於 118年起之最
低月保障金額為 60000 元，二者相差近 15 倍，退撫基金無
法收支平衡乃屬必然），並能立在現職人員立場，能考量、理
解優存利息等早應被檢討之理由，或可稍予釋懷，理解多數
大法官之考量。期盼之。

（四）系爭規定如何未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信賴保
護原則及比例原則，本件解釋之內容本席均可贊同。

五、本件解釋並未就附表三遽為違憲之諭知：按總統府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係以退撫基金永續為目標，至於公改方
案中所提及之 139年或教改方案中所提及之 138年，係預估
「至少」應達成基金用盡展延之年限。而因為公改及教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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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續之目標仍然無法達成，且經本次改革，充其量只是將
退撫基金中公務人員部分及教育人員部分之用盡年限延後

一個世代，只稍稍解除燃眉之急而已，與基金已因改革而健
全之情形自不可同日而語。又因為按每年 4%計算折現率與
實際收益率間可能有相當差距，故原預估此次改革後之基金

用盡年限是否能確如預期，也在未定之天。更何況教改部分，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辦理基金第 7次精
算勞務採購案精算評估報告書，預估基金用盡年限未延後且

早於 138年。故在低度審查下，自難認附表三規定不符比例
原則而已達違憲之程度，故而並未為違憲之諭知。

又本件解釋主文第 4段關於附表三部分，並係以「現階
段改革目的確可提前達成」意指基金用盡年限較預期延後，

且係以此為條件。故如經檢討結果，比如教改部分確無法達
成基金用盡年限展延至 138年之後，或公改部分因實際收益
率與預定折現率(4%)差距，致基金用盡年限未延後至 139年
之後，則應不生依本段處理問題，乃屬當然。又本段係以不
改變附表三為前提，即無意要求相關機關檢討附表三或改變
其架構（包括 10年期及所調降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幅度），併
此說明。

六、關於再任限制規定違反平等原則部分：本席了解此

一規定源自立法院 105年時國、民兩黨關於退休公、教人員
再任私校教職之提案，並肯認原提案委員之用心。惟該規定
創造不平等情事（如未全面禁止任職私人機構，致抓小放

大），而且未考量具退撫新制年資者之月退休金中含其提撥
之部分在內，概予停發，確有不盡公平之處，故認違反平等
原則。

七、本席肯定已退休者之退撫給與不再隨同職等現職人

員調薪而調整之規定，並認其「得」隨物價指數等調整之規
定未違憲。因為該規定不過是反映政府就現職人員之薪俸
「得」（而非「應」）因物價漲跌而調整相同之意旨而已，而

且相關機關之行政行為原不得恣意，即相關機關原即非可因
該規定使用「得」非用「應」，而恣意妄為，故無須預想有恣
意妄為，而為防患之，作違憲宣告。尤其此部分原不在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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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範圍，係本院以相關聯而併納入審查；而所指相關聯之
規定旨在維持現職人員與退休人員薪俸之合理差距，則自不

應假設物價如上漲，現職人員必然調薪，並以之作為此部分
違憲之考量，而且本件解釋有可能造成現職人員未調升薪俸
而退休人員需調漲退撫給與之不合理，且背於上開相關聯規

定立法本旨之情事。另此部分也不無侵害行政權而被認為違
反五權分立之虞。本席因而無法同意多數意見此部分違憲之
結論。但本席肯認相關機關不可恣意。

八、本次年金改革延用退撫新制所採以本薪 2倍作為提
撥費率及退休金計算基礎，固然有其道理，而且也符合多繳
多領、少繳少領原則，原則上尚屬公平。但是確仍有因本薪
高於或低於學術研究加給之換算實質薪資後所生有利、不利

之實質不公平情形，特別是在本薪到頂、退休所得替代率相
關之最長可能年資客觀上有差別（比如教授難以超過 35年，
而高中以下教師可達 40年），若無視此等明顯差異，亦非合
理，並可能不利良材之留用，影響國家競爭力，對國家社會
整體而言，亦非有利。在世界各國競相延攬人才的此刻，政
府也應該有一些作為。本席爰同意多數意見提出要求檢討之

諭知。

九、關於本院大法官中部分具公、教資歷大法官是否應

迴避或自請迴避乙節：查本件尚不構成法定應迴避事由，也
無特定大法官須迴避之聲請，因此，本席除一向尊重個別大
法官自請迴避之提案外，在本件則因具公、教資歷之其他大

法官，均未受依本件解釋標的規定重新審定退休金之通知，
其等情形與自請迴避大法官尚屬有別，故本席認其他大法官
均無須迴避為合理。

又有聲請人代理人於言詞辯論時提及：大法官享有優渥

之退休俸等語，核屬誤解，即並非大法官均當然享有優渥退
休俸，本席即不備月退休金請領權，教授資格出任者，也只
能依教授身分享退休權益，謹併此澄清。

十、結語

就本件解釋之重要前提，本席之見解始終如一，雖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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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退休人員之痛，審理過程也曾先提出本席之疑問，希望能
聽到解疑的相反具說服力的其他想法，但是除了以政府負最

終支付保證責任一語指摘政府不應該不誠信，及認本於不溯
既往原則，不應調降已退休人員的退撫給與外，很可惜沒有
聽到：對以已退休人員所繳費用顯然不足以支應其所領退撫

給與，需賴現職人員以所繳較高費用支付，尤其後世代因而
需負擔鉅額負債等等，如何係屬公平合理乙節，有足以服人
之說理。故而，本席乃仍絕大部分贊同多數意見，亦即同意

原則合憲之結論。

最後，我還想寫出一些想說的、非關法律的心裏話：

（一）此次年金改革情非得已（甚至主事者連自己的退

休金也砍了，很多退休金受影響的大法官也按鈕投下贊成
票），相關機關所提出之領得到領得久使退撫基金永續的改
革目標，固難以拒絕反對，但終究需調降已退休人員之退休

所得，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本於「使老有所終」是政府無
可推卸的責任這個道理，退休人員的醫療照顧，尤其長照，
一定要配套作好！是不是有可能稍仿對退除役人員之醫療

特別照顧，就公教退休人員之醫療、長照多一些支持，以感
謝他們畢其一生對國家社會之貢獻。

（二）「使壯有所用」也是政府的責任及富國強國所必
要，如何落實之，如何確保已被要求繳費更多的、現階段改

革目標之前、後退休之現職人員也能領得到領得久退休金，
政府更是責無旁貸，非繼續努力並盡力做到不可。

（三）「使幼有所長」，當然也是政府責任，自不待言。

人民是國家主人，國家資產財富要靠人民創造！邇來年
輕學子赴國外就讀中學、大學之事例越來越多，這個現象由
增長見聞、開拓視野角度觀，具正向意義，值得鼓勵；但是

可能也隱藏優秀人才流出危機。有關機關自宜妥適因應之，
比如營造有利環境等。

坊間有傳愛送給臺灣爹娘的下列恭維說法，請容我援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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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上有『四好』：
德國的車，好；瑞士的房，好；
日本的老婆，好；臺灣的爹娘，特別好。
臺灣的爹娘：
有錢，省給下一代；有力氣，幫助下一代；
有房子，留給下一代；有知識，教育下一代；
有車子，接送下一代；有病痛，不告訴下一代。」

但願作為臺灣的下一代真的這麼好，這麼有福氣！

各位與我同一世代或為前輩的退休朋友們，或許有人覺

得我們這一世代很辛苦，上要照顧父母、下要照顧子女、孫
子女。我倒覺得我們很幸運，生長在經濟起飛的台灣，使我
們比我們的後輩可能更有經濟上的優勢、機會及能力。惟經

濟高度成長有另一個面向，常伴隨高負債留子孫，說是寅吃
卯糧，可能還不足以形容。亦即要由我們的子女、孫子女扛
起的擔子是很重很重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我們大家

能一起來減少一些負債，他們肩上的擔子可望輕些！牽成、
提攜以後世代，讓他們的機會多些、好些，毋寧是一件很好
的事，值得我們犧牲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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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修正前退撫新制之所得替代率規定：「…每任職 1 年，照基數內涵百分之 2 給
與，最高 35年，給與百分之 70為限」（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條第 3項及學校教
職員退休條例第 5條第 3項參照。）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附表三及公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附表三所示之所得替代率對照，兩者差異有限（請見

下表），足見修法後之所得替代率調降比例，尚稱合理。

任職

年資

修正前退撫

新制所得替

代率（%）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附表三

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附表三

118年 1月 1日以後之所得替代率（%）

差異數

（%）

40 75 62.5 12.5
39 74 62 12
38 73 61.5 11.5
37 72 61 11
36 71 60.5 10.5
35 70 60 10
34 68 58.5 9.5
33 66 57 9
32 64 55.5 8.5
31 62 54 8
30 60 52.5 7.5
29 58 51 7
28 56 49.5 6.5
27 54 48 6
26 52 46.5 5.5
25 50 45 5
24 48 43.5 4.5
23 46 42 4
22 44 40.5 3.5
21 42 39 3
20 40 37.5 2.5
19 38 36 2
18 36 34.5 1.5
17 34 33 1
16 32 31.5 0.5
15 30 30 0


